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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建研设计 股票代码 3011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红兵 苏向妮

电话 0551-65195839 0551-65195839

办公地址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7699号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7699号

电子信箱 aadri@aadri.com aadri@aadri.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8,883,501.60 172,132,643.44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85,795.36 5,652,083.32 7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877,645.64 -622,022.88 88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52,323.76 -21,828,073.73 149.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1 0.0505 78.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1 0.0505 7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0.60% 0.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99,529,628.22 1,406,705,157.31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8,533,867.33 935,168,071.97 0.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6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省国

有资本运

营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0.00% 33,600,000 33,600,000 不适用 0

玄元私募

基金投资

管理（广

东）有限

公司－玄

元 科 新

122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60% 2,915,160 0 不适用 0

左玉琅

境内自然

人

1.93% 2,160,000 0 不适用 0

毕功华

境内自然

人

1.91% 2,138,657 1,603,993 不适用 0

徐正安

境内自然

人

1.82% 2,038,697 0 不适用 0

高松

境内自然

人

1.81% 2,030,000 0 不适用 0

姚茂举

境内自然

人

1.70% 1,898,557 1,599,793 不适用 0

朱兆晴

境内自然

人

1.67% 1,868,657 1,558,843 不适用 0

韦法华

境内自然

人

1.06% 1,190,840 893,130 不适用 0

张磊

境内自然

人

0.95% 1,065,64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第五节“重要事项” 。

证券代码：301167� � � � � � � � �证券简称：建研设计 公告编号：2025-040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5年8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孚生物 股票代码 3004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洪 华俊

电话 020-32215701 020-32215701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荔枝山路8

号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荔枝山路8

号

电子信箱 stock@wondfo.com.cn stock@wondfo.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45,654,367.05 1,575,250,376.82 -2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198,935.53 355,800,226.55 -4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53,547,946.09 324,816,812.36 -5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311,451.26 200,359,429.47 -12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7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7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6.96% -3.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900,028,723.00 7,154,652,043.13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51,415,349.41 5,554,388,042.84 -0.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4,8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文美 境内自然人 20.32% 97,843,968.00 0.00 不适用 0

王继华 境内自然人 10.30% 49,594,740.00 0.00 冻结 22,230,000.00

广州汇垠天

粤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2% 49,195,579.00 0.00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宝中

证医疗交易

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8% 9,555,007.00 -51,900.00 不适用 0

广州生物医

药与健康产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87% 9,018,088.00 0.00 不适用 0

广东恒阔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2% 5,881,568.00 0.00 不适用 0

红 杉 锦 程

（厦 门 ）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4,323,029.00 0.00 不适用 0

翁学军 境内自然人 0.82% 3,950,000.00 3,950,000.0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5% 2,666,559.00 -139,421.0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南方中

证1000交易

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5% 2,665,100.00 2,665,10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自然人李文美、王继华夫妇二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二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147,438,708股，占公司总股本30.6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翁学军普通账户持股数量350,000股，信用账户持股数量3,600,000股，合计持股3,95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万孚转债 万孚转债 123064

2020年09月01

日

2026年08月31

日

59,768.9 1.8%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18.44% 21.0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2.930000 36.830000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19日对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拟以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8,359,816,164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0.1000元（税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本次中期分红拟派发现金股息总额为人民币835,

981,616.40元（税前），约占公司以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3,374,785,940.63

元的24.77%。

若因公司增发股份、回购等原因使公司于实施股息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已发行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每股派发现金股息的金额将在

人民币835,981,616.40元（税前）的分配总金额内作相应调整。 实际分配的每股现金股息金额，将按照实施股息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计算。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尚待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龙源电力 股票代码

001289（A股）

00916（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鶄 高振立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

电话 010-63888198 010-63888199

电子信箱 p0002293@ceic.com lyir@cei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5,657,018,489.02 18,883,273,181.96 19,235,938,248.72 -1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74,785,940.63 3,827,268,452.82 3,914,515,223.76 -1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87,042,376.00 3,746,299,013.12 3,746,299,013.12 -12.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73,306,295.02 6,949,920,193.47 7,292,718,696.37 -8.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37 0.4536 0.4641 -13.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37 0.4536 0.4641 -13.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1% 5.35% 5.37% 减少0.8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69,099,997,421.62 257,106,196,386.24 257,388,032,007.03 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825,412,924.85 73,205,349,897.59 73,279,499,170.17 2.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9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5.05% 4,602,432,800 0 不适用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39.63% 3,313,185,327 0 不适用 0

内蒙古平庄煤业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4% 212,238,141 0 不适用 0

国家能源集团辽

宁电力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 93,927,2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05% 3,873,838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国企改

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05% 3,829,994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03% 2,690,118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沪深 3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02% 1,938,904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夏沪深 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02% 1,412,576 0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沪

深 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01% 1,218,086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平煤集团和国能辽宁公司为国家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HKSCC�NOMINEES�LIMITED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除以上披露内容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度第一期

绿色中期票据

24� 龙 源 电 力

GN001

132480160 2024年11月27日 2027年11月28日 250,000 2.0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4� 龙 源 电 力

MTN001

102483068 2024年07月16日 2027年07月17日 200,000 2.07%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度第二期

中期票据

24� 龙 源 电 力

MTN002

102483602 2024年08月16日 2027年08月20日 400,000 2.0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度第三期

中期票据

24� 龙 源 电 力

MTN003

102483810 2024年08月26日 2034年08月27日 200,000 2.5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度第四期

中期票据（品种一）

24� 龙 源 电 力

MTN004A

102484209 2024年09月20日 2027年09月23日 200,000 2.12%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度第四期

中期票据（品种二）

24� 龙 源 电 力

MTN004B

102484210 2024年09月20日 2034年09月23日 100,000 2.37%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度第五期

中期票据

24� 龙 源 电 力

MTN005

102485496 2024年12月18日 2027年12月19日 200,000 1.85%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

25� 龙 源 电 力

MTN001

102580384 2025年01月17日 2030年01月20日 250,000 1.93%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二期

中期票据（品种一）

25� 龙 源 电 力

MTN002A

102580692 2025年02月19日 2028年02月20日 100,000 1.89%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二期

中期票据（品种二）

25� 龙 源 电 力

MTN002B

102580693 2025年02月19日 2030年02月20日 100,000 1.9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

中期票据（品种一）

25� 龙 源 电 力

MTN003A

102580759 2025年02月21日 2028年02月24日 100,000 1.92%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

中期票据（品种二）

25� 龙 源 电 力

MTN003B

102580760 2025年02月21日 2030年02月24日 50,000 1.96%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四期

中期票据

25� 龙 源 电 力

MTN004

102581389 2025年03月25日 2027年03月26日 120,000 1.9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五期

中期票据

25� 龙 源 电 力

MTN005

102581742 2025年04月18日 2028年04月21日 200,000 1.7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

绿色中期票据

25� 龙 源 电 力

GN001

132580042 2025年05月14日 2030年05月15日 150,000 1.89%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六期

中期票据

25� 龙 源 电 力

MTN006

102582158 2025年05月26日 2028年05月27日 250,000 1.72%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

超短期融资券

25� 龙 源 电 力

SCP001

012580184 2025年01月14日 2025年07月11日 200,000 1.67%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二期

超短期融资券

25� 龙 源 电 力

SCP002

012580667 2025年03月14日 2025年09月12日 200,000 1.9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

超短期融资券

25� 龙 源 电 力

SCP003

012581212 2025年05月22日 2025年11月18日 230,000 1.5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四期

超短期融资券

25� 龙 源 电 力

SCP004

012581515 2025年06月26日 2025年09月24日 250,000 1.55%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第五期

超短期融资券

25� 龙 源 电 力

SCP005

012581629 2025年07月10日 2026年01月06日 200,000 1.47%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7.13% 66.50%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28 6.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90,337.39 440,730.79

EBITDA全部债务比 7.07% 7.95%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环境

2025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

政策，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迎难而上，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生产需求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加，新动能

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根据国家能源局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48,4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规模以上工

业发电量为45,3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全国发电装机容量36.5亿千瓦，同比增长18.7%。 其中，风电5.7亿千瓦，同比增长22.7%；太阳能发电11.0亿千

瓦，同比增长54.2%；水电4.4亿千瓦，同比增长3.0%。

2025年1-6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1,504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62小时。全国累计完成市场交易电量2.95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4.8%，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60.9%，同比提高0.52个百分点。 绿电交易电量15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3%。

（二）2025年上半年主要业务表现

2025年上半年，本集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稳中求进、安全为本、创新引领、高质发

展”工作方针，坚持存量增效、增量做优，以全方位对标带动全链条提质，实施应对136号文的整体工作方案，构建全生命周期成本管控

体系，全力冲刺“十四五”规划目标，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2025年上半年，本集团净新增新能源控股装机容量2,053.54兆瓦，其中新增风电控股装机容量986.95兆瓦、光伏控股装机容量1,

096.59兆瓦， 减少生物质发电控股装机容量30.00兆瓦。 截至2025年6月30日， 本集团控股装机容量为43,196.74兆瓦， 其中风电31,

395.72兆瓦，光伏11,794.92兆瓦，其他可再生能源6.10兆瓦。 本集团2025年累计完成发电量39,652,477兆瓦时，其中风电发电量33,

502,617兆瓦时，同比增长6.07%；光伏发电量6,146,915兆瓦时，同比上升71.37%。

（三）业务展望

2025年下半年及今后一段时间，本集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坚持可持续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优化实施“12355” 工作思路，牢固树立“旗帜领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工作导

向，弘扬发展忠诚担当、敢为人先、科学严谨、团结友好、笃行实干的优秀品质，建强“五个世界一流平台” ，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

务，巩固强化行业领先地位，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新能源科技领军企业。

1.坚持“旗帜领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工作导向，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新能源科技领军企业。 以“旗帜领航”定向，确保发展布局与

国家能源安全深度契合。 以“干在实处”强基，推动党建与经营双链融合。 以“走在前列”争先，以高水平“十五五”规划引领改革发展、

提质增效、规范治理、科技创新全面领先。

2.坚持可持续增长，深化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两条高质量发展路径。 以质的有效提升牵引规模更优增长，将质量效益放在

首位，大力实施成本领先战略，综合施策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筑牢风险防线，确保资产质量更优、价值创造能力更强、运营更安全可持

续。 以量的合理增长赋能质量持续提升，保持行业领先的规模，积极应对电价下行不利形势，转变发展方式，全力以赴获取优质资源，加

速重点项目落地，持续巩固和扩大风电规模优势。

3.坚持提升核心竞争力，勇做“三个转型”排头兵。在“强而优”转型上打头阵，打响存量资产“效能革命” ，加速低效机组迭代升级，

以价值创造支撑规模优势。 在绿色低碳转型上当先锋，举全集团之力，破除重大项目落地壁垒。 在市场化转型上作示范，强化市场思维、

竞争意识，建立健全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治理架构、管控模式与运营机制，切实将专业化优势转化为效益效率优势。

4.坚持聚势赋能，弘扬发展五大优秀品质。 要以忠诚担当筑牢信念根基，始终心怀“国之大者” ，从“国家思维” 高度深刻认识高质

量发展新能源的极端重要性，将服务能源安全新战略作为最高追求。 要以敢为人先破解转型难题，面对新能源前沿领域和“三个转型”

深水区，在科技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上持续突破，牢牢巩固风电行业领军地位。 要以科学严谨提升工作质效，严谨论证项目投资与

经营决策，强化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和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提升运营效率、防控各类风险。 要以团结友好凝聚奋进力

量，对内深化共享机制，对外强化共创共赢，深化与国家能源集团内外部伙伴的战略协作，在产业协同、区域合作中展现龙源智慧。 要以

笃行实干创造卓越业绩，面对存量增效的“硬骨头” 、增量做优的新挑战、科技攻坚的高壁垒，以实干创造实绩，用实效赢得未来。

5.坚持增强核心功能，建强“五个世界一流平台” 。 建强世界一流新能源资产管理平台，多措并举、加大力度壮大资产管理规模，提

升资产全生命周期精益管理能力，通过存量资产高效运营与价值挖潜。 建强世界一流新能源业务发展平台，坚持增量做优，增强以风电

为主的资源获取能力，加速重大项目落地，全力打造安全、环保、质量、造价、工期、廉洁“六优”精品工程，奋力保持风电领先地位。 建强

世界一流新能源共享协同平台，聚焦资源统筹、优势互补与价值创造，深化跨区域、跨产业、跨主体的数据汇集、财务共享与营销协同。建

强世界一流新能源科技创新平台，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引领驱动新能源技术革命，集中突破大基地、海上风电、人工智能等关键技

术，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转化。建强世界一流新能源党建赋能平台，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竞争优势、发展动能，为落实两条路径、践

行五大优秀品质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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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2025年8月19日，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4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2025年第

3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2025年1-6月归属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3,519,492,

131.33元；根据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2025年度1-6月归属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人民币3,374,785,

940.63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未弥补亏损，且已经按照法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公司本次分配利

润前不再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 根据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公司合并报表期末未分配利润为47,

711,429,012.39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2,871,509,488.68元；根据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公

司合并报表期末未分配利润为48,461,595,188.68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1,476,990,802.45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则，按照母公司和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孰低原则，截至2025年半年度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不超过21,476,990,802.45元。

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拟以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8,359,816,164股（其中A股股份 5,041,934,164股，H股股份 3,

317,882,0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税前），预计本次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835,981,616.40

元，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公司增发股份、回购等原因使公司于实施股息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已发

行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每股派发现金股息的金额将在人民币835,981,616.40元（税前）的分配总金额内作相应调整。 实际分配的每

股现金股息金额，将按照实施股息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计算。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金额占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24.77%， 现金分红占本次利

润分配总额的100%，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充足，本次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

缺，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三、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业绩、经营净现金流情况、未来发展规划与股东回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四、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4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25-047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25

年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

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19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刘晋冀先生主持，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报告、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2025年度A股中期报告和报告摘要，以及2025年度H股中期报告和业绩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A股中期报告和报告摘要，以及2025年度H股中期报告和业绩公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具体报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H股-2025年中期业绩公告》

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

号：2025-048）。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拟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元（税前），按照公司目前总股份8,359,816,164股

计算，拟派发股息合计人民币835,981,616.40元。 若因公司增发股份、回购等原因使公司于实施股息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已发行股份总

数发生变化的，每股派发现金股息的金额将在人民币835,981,616.40元（税前）的分配总金额内作相应调整。 实际分配的每股现金股

息金额，将按照实施股息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计算。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上披露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2025年第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1289� � � � � � �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46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5

年第

4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龙源电力” ）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4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已于

2025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1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宫宇飞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报告、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2025年度A股中期报告和报告摘要，以及2025年度H股中期报告和业绩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H股-2025年中期业绩公告》，以

及在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公告编号：2025-048）。

2.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拟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元（税前），按照公司目前总股份8,359,816,164股

计算，拟派发股息合计人民币835,981,616.40元，约占公司以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3,374,

785,940.63元的24.77%。

若因公司增发股份、回购等原因使公司于实施股息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已发行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每股派发现金股息的金额将在

人民币835,981,616.40元（税前）的分配总金额内作相应调整。 实际分配的每股现金股息金额，将按照实施股息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计算。

董事会同意将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具体执行上述分配方案，董事会

在取得上述授权同时转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处理执行上述分配方案的一切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

披露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3.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审计师2025年度中期审阅费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向境外审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支付2025年度中期审阅费用人民币590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非执行董事王雪莲、陈杰和张彤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

5.审议通过《关于签订2025年度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责任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责任书，并授权董事长履行签约程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编制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2024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编制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内部审计要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2025年内部审计要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一季度重大风险监测情况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制定的2025年一季度重大风险季度监测情况表和2025年一季度风险监控预警指标体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二季度重大风险监测情况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制定的2025年二季度重大风险季度监测情况表和2025年二季度风险监控预警指标体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海南东方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国能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海南东方CZ8场址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宁湘直流配套新能源基地沙坡头100万千瓦风电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卫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沙坡头100万千瓦风电项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上海、西藏及广西区域子公司吸收合并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以龙源电力全资子公司龙源电力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为主体吸收合并龙源电力全资子公司汤阴县晶鸿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赤城县楠军新能源有限公司、合肥森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龙源电力全资子公司龙源西藏新能源有限公司为主体吸收合

并龙源电力全资子公司龙源西藏日喀则新能源有限公司、龙源西藏那曲新能源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龙源阿里新能源（阿里）有限公

司、萨嘎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以龙源电力全资子公司广西国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为主体吸收合并龙源电力全资子公司国能横州新能

源有限公司。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转授权相关子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吸收合并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合并基准日，签署吸收合并协

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完成资产转移、权属变更、工商登记相关手续等事宜。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吸收合并是属于公司内部股权结构调整，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实质，有利于深化子公司之间资源整合与股权结构

优化。 本次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内容发生实质变化，也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利润产生实质影响。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4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诺普信 股票代码 0022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莫谋钧 何彤彤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

电话 0755-29977586 0755-29977586

电子信箱 npx002215@126.com npx002215@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78,508,023.07 3,399,881,863.35 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8,031,196.87 552,204,761.36 1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79,242,206.37 531,793,620.78 27.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4,433,947.30 318,818,503.00 -20.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14 0.5636 17.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89 0.5436 17.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6% 13.90% 1.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277,392,433.05 11,229,976,236.79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31,178,429.29 3,831,480,194.32 10.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7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卢柏强 境内自然人 26.56% 266,944,915 200,208,686 质押 77,830,000

深圳市诺普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1% 52,411,832 0 质押 12,1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1% 23,256,301 0 不适用 0

李优良 境内自然人 1.90% 19,130,000 0 不适用 0

云南润宝盈信农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 17,543,628 0 不适用 0

卢翠冬 境内自然人 1.69% 17,013,564 0 不适用 0

郭超 境内自然人 1.30% 13,098,747 0 不适用 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二

二组合

其他 0.72% 7,220,101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6,497,100 0 不适用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

产品

其他 0.63% 6,30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第五大股东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卢叙安先生、卢翠冬女士、卢翠珠女士和

卢丽红女士控制的企业。 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设立老挝全资孙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规定，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于2025年1月7日通过如下决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光筑(香港)农

业有限公司在老挝设立下属子公司的议案》。

为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盈利能力， 公司全资子公司光筑 （香港） 农业有限公司在老挝国家新设立

SunInfinit(LAO)Agriculture� Sole� Company� LIMITED，具体公司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SunInfinit(LAO)Agriculture� Sole� Company� LIMITED(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2、注册时间：2025年2月11日

3、注册资本：3300亿基普（折约1500万美元）

4、企业性质：独资有限公司

5、经营范围：种子、种苗生产经营及进出口；食品生产与食用农产品粗加工、销售、运输、进出口服务。 农业种植、销售、加工、运输、贮

藏、进出口及其他相关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及进出口等服务；互联网销售；肥料进出口；农药进出口；建

筑材料与装饰材料进出口；生产设备进出口；搪瓷制品进出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专业设计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农作物栽培与灌溉服

务；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农副产品进出口；初级农产品收购；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水果销售与进出口；包装服务；旅游休闲观光活动。

6、股权结构：光筑(香港)农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二、控股子公司转让其控股子公司51%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规定，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于2025年7月11日通过如下决议：《关于东莞瑞德丰拟转让广东浩德

51%股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东莞瑞德丰” ）拟转让其控股子公司广东浩德作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广东浩德” ）剩余51%股权。 本次转让是基于公司中长期战略布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产结构，增强公司持续经营和

健康发展的能力。 本次交易的出让方为东莞瑞德丰，受让方为南通泰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泰禾股份” ），定价根据中水致远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水致远评报字[2025]第090032号】的《南通泰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广东浩德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所涉及的广东浩德作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广东浩德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4,280万元。 基于前述评估

值，各方一致同意，广东浩德整体估值为人民币4,330万元，本次广东浩德51%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208.3万元，公司同意东莞瑞德

丰以此价格转让其持有广东浩德51%的股权给泰禾股份，泰禾股份同意以此价格受让其股权。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高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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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8月1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孙伟亮、唐爱军等8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1名激励对象因2024年

度绩效考核未达标，其所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持有的187,5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23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2、2023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认为相关激励对象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于2023年11月17日至2023年11月27日在公司内部OA公示了《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期满后，公司监事

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3年11月28日公司公告了《关于监事会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的公告》。

4、2023年12月4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同时公告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3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时）、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临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及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的授予日为2023年12月13日， 授予价格为4.03元/

股。 公司已完成向激励对象授予的1,773.5万股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24年1月25日。

6、2024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事务所就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公司已于2024年

6月7日实施完成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的回购

价格也相应由4.03元/股调整为3.88元/股。

7、2024年6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詹全军、易适清等8人于2024年5月31日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激励对象胡婷婷、孙承艳、袁廷玉拟聘任为公司

非职工代表监事及职工代表监事，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

条件，其所持有的490,000股限制性股票将全部由公司回购注销。

8、2024年7月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同时公告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2024年9月10日， 公司已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490,0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完成股份回购注

销手续。

9、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李志刚、

袁绍孔等12人于2025年4月15日前离职；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

对象的条件，其所持有的370,000股限制性股票将全部由公司回购注销。

10、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同时公告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11、2025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依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23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188,750股，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的0.417%。

12、2025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回购价格的议案》，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最新总股本1,005,191,31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含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的回购价格

也相应由3.88元/股调整为3.53元/股。

13、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23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4,188,75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417%。 2025年6月17日，该部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孙伟亮、 唐爱军等8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1名激励对象因

2024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其所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持有的187,5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一）回购数量说明

公司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孙伟亮、 唐爱军等8人限制性股票共计18万股；1名激励对象因2024年度绩效考核

未达标，其所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为7,500股。 故本次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187,500股。

（二）回购价格说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为每股3.53元/股加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本次回购注销187,500股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将按法定程序办理减资手

续。

三、回购股份的相关说明及回购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说明

内容 说明

回购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票数量（股） 187,500

股权激励标的股权数量（股） 12,686,250

占股权激励标的股票的比例 1.48%

股份总数（股） 1,004,821,310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9%

回购单价（元）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为每股3.53元/股加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

回购金额（元） 684,989.58

资金来源 自有流动资金

（二）回购前后，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004,821,310股调整为1,004,633,810股。 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219,179,288 21.81% -187,500 218,991,788 21.80%

高管锁定股 201,343,038 20.04% - 201,343,038 20.04%

股权激励限售股 17,836,250 1.78% -187,500 17,648,750 1.7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85,642,022 78.19% - 785,642,022 78.20%

三、总股本 1,004,821,310 100.00% -187,500 1,004,633,810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

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孙伟亮、唐爱军等8人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1名激励对象因2024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其所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本次回购注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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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坏账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坏账核销的议案》，本次坏账核销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坏账核销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政策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管理，防范财务风险，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公司对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2025年拟对公司部分应收款项进行核销。

公司本次坏账核销金额合计1,124,532.70元， 上述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本次核销主要原因是由于相关应收款项账龄过

长，经多种渠道催收后确实无法回收，或应收方已注销、已被吊销等。

本次坏账核销共涉及3家单位，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债务单位 款项类别 核销的账面原值（元） 已计提坏账金额（元）

1 单位1 其他应收款 587,907.31 587,907.31

2 单位2 应收账款 325,404.40 325,404.40

3 单位3 应收账款 211,220.99 211,220.99

合计 1,124,532.70 1,124,532.70

长期以来，公司积极通过法律诉讼等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因涉及相关单位已无可供执行财产等客观因素，上述款项截至公告

日仍无收回可能性，后期回收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拟对上述款项予以清理核销。

二、本次核销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核销的1,124,532.70元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故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和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本次坏账核销事项，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助于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坏账核销后的管理

本次坏账核销后，公司对上述应收款项采取账销案存的方法进行管理，建立已核销应收款项备查账，保留对款项的追索权，并通过落

实责任人员等方式，及时掌握债务人偿债能力情况，发现对方具备偿债能力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对方履行清偿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核销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和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核销依据充分，能够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核销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核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核销的审核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不会对公司

当期损益产生影响，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核销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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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8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本

次会议采用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婷婷女士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孙伟亮、唐爱军等8人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1名激励对象因2024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其所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坏账核销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核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核销的审核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不会对公司当期

损益产生影响，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核销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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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8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

2025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5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此次

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董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请见2025年8月20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25年8月2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供投资者查阅。

二、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0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坏账核销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董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0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年坏账核销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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